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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间间融融资资试试点点有有望望全全省省推推开开
如何加强风险防范及具体制度规则尚需细化

本报东营8月11日讯(记者
王志刚 王逸飞) 11日下午，山
东省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工作现
场会在东营召开。参与前期试点
工作的东营、临沂等试点地区及
民间融资机构分别作了总结汇
报。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孙伟
表示，参照试点地区经验，下一
步民间融资试点工作有望逐步
在全省推开。

孙伟说，东营、临沂等地区

的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对下一步民间融资试点工
作在全省的推开提供了借鉴经
验。一方面，试点工作对民间融
资市场及秩序起到了规范作
用，将民间融资从原来的“地下
交易”转变成为“地上交易”，实
现了民间融资的规范化、阳光
化发展。另一方面，从试点情况
来看，民间融资主要投向了本
地中小微企业、“三农”项目，有

效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他们的
“融资难”问题。

孙伟表示，从试点地区的成
就和经验来看，下一步民间融资
试点工作将逐步在全省其他地
市推开。但是，对于如何有效加
强风险防范及一些具体制度、规
则的制定上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细化。

自2012年3月被山东省政府
确立为民间融资规范引导试点

市以来，东营把推动民间融资规
范化、阳光化发展，推动以民间
投入为主体的地方金融体系建
设，推动民间资本投向实体经
济，强化地方金融监管作为民间
融资试点主要工作。

“东营市主要通过成立民间
信贷服务中心、民间资本管理公
司等形式搭建起各类民间融资
平台，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东
营市委常委、副市长田青云说。

截至今年7月份，该市民间借贷
服务中心累计登记社会需求资
金6 . 71亿元，登记社会出借资金
3 . 79亿元，成交额2 . 78亿元，借
贷满足率41 . 43%；民间资本管理
公司也已发展到15家，累计实现
投资4 . 17亿元。今年7月份，利津
县金洲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已成
功完成首期2000万元私募融资，
并实现了与城镇化建设项目的
对接。

我我省省党党政政机机关关停停止止新新建建楼楼堂堂馆馆所所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通知要求，把有限资金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立即清查新建楼堂馆所，形成自查报告
各级党政机关要立即着手

对新建楼堂馆所和办公用房进
行 清 查 ，逐 条 对 照 中 办 发

〔2013〕17号文件要求，认真核
实 ，对 存 在 的 问 题 要 立 即 整
改 。清 查 登 记 单 位 的 范 围 包
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

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各级党政机关
派出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及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
省直党政机关的清查登记工作
首先由各部门各单位进行自
查，并完整准确地填报统一的

登记表格 (由省机关事务局另
发)。

在此基础上，各部门各单
位要提出整改处置意见，形成
自查报告。登记表格、自查报告
和整改处置意见要经本部门本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

章，报省机关事务局汇总后，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
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将视
情组织督促检查，并通报检查
情况。各市的清查登记和整改
处置工作由各市党委、政府负
责。

各级要在贯彻落实中办发
〔2013〕17号文件的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规范和加强党政机关办
公用房管理的政策措施，建立健
全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体制
和制度，实行统一权属登记、统
一调配、统一维修，逐步把办公
用房管理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
道，切实提高党政机关办公用房
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要切实加强党政机关办公

用房权属管理。省级办公用房权
属尚未登记的，授权省机关事务
局进行权属登记；办公用房权属
没有登记到省机关事务局名下
的，要统一变更至省机关事务局
名下，纳入统一管理。市及市以
下办公用房权属管理由本级人
民政府确定。要严格办公用房统
一调配管理。各级党政机关要严
格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
标准》和各部门各单位“三定”规

定及编制部门核定的人员编制，
从严核定办公用房面积。新建、
调整办公用房的部门和单位，在
搬入新建或新调整办公用房的
同时，应及时将原办公用房腾退
移交机关事务主管部门，不得
继续占用和自行处置。各部门
各单位办公用房不能满足需要
的，由机关事务主管部门整合
办公用房资源调剂解决；无法
调剂、确需租用办公用房的，要

严格履行审批手续。要严格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管
理。符合中央规定办公用房确
需维修改造的，要严格落实审
批许可、评估论证、计划编制、
造价审核、批前公示等制度，由
县级以上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统
一审批和组织实施。省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要统一制定全省各级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维修改造标
准和工程消耗量定额。

省级办公用房统一变更至省机关事务局名下

主要领导要亲自督促，严格落实责任制
各级党政机关要高度重视，

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主要领导亲自研究、亲自部署、
亲自督促落实。要把这项工作与
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作为查

摆整改问题的重要方面，严格落
实责任制，确保取得实效，切实
体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中办
发〔2013〕17号文件精神，各负其
责，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强化监

督，确保中央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

2013年8月25日前，省直各
部门各单位要将落实中办发

〔2013〕17号文件的情况、办公用
房清查登记表格、自查报告和整

改处置意见报省机关事务局汇
总。9月15日前，各市要将落实中
办发〔2013〕17号文件的情况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参照
中办发〔2013〕17号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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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
用房的通知>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政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停止新建楼堂馆所，规范办公用房管理，切实把有有
限的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清查登记范围

各级党的机关、
人大机关、行政机
关、政协机关、审判
机关、检察机关，各
级党政机关派出机
构、直属事业单位及
工会、共青团、妇联
等人民团体

办公用房管理

登记

省级办公用
房权属尚未登记
的，授权省机关事
务局进行权属登
记。市及市以下办
公用房权属管理
由本级人民政府
确定。

调配

新建、调整办
公用房的部门和单
位，在搬入新建或
新调整办公用房的
同时，应及时将原
办公用房腾退移交
机关事务主管部
门，不得继续占用
和自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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